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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下文第 2 节定义的供直接食用的人参制品，包括用于餐饮业

或必要时需重新包装的产品。本标准适用于作为一种食品或食品成分的人参制品，

但不适用于药用产品1。 

2. 说明 

2.1 产品定义 

人参制品具有以下特征：  

(a) 利用新鲜、完好、为商品化目的种植、供食用的亚洲参 （ Panax ginseng 

C.A.Meyer）和西洋参（P. quinquefolius L.）根部各部位制成；  

(b) 以能保证产品卫生、营养和质量特性的方式包装；  

(c) 以适当方式加工，按照第2.2节的规定经过干燥、蒸制、切割、磨粉、提取

和浓缩等过程。  

2.2 人参制品类型 

本标准涵盖的人参制品可包括以下类型：  

2.2.1 干制人参 

干制人参用第 2.1（a）节定义的人参根以晒干、热烘或其他公认方法等适当

方式干燥后制得。产品可分为主根参和 /或侧根参，或粉状或片状参等类型。  

2.2.2 干制蒸参 

干制蒸参用第 2.1（a）节定义的人参根作为原料，采用蒸制法和第 2.2.1 节

定义的干燥法制得。产品可分为主根参和/或侧根参，或粉状或片状等类型。  

2.2.3 人参提取物 

人参提取物用第 2.1（a）节定义的人参根或第 2.2.1 节中定义的干制人参作为

原料，利用水、乙醇或水和乙醇的混合液提取可溶性成分后经过过滤和浓缩制得。

该产品呈深褐色，并具有较高粘度。产品还可经喷雾或冷冻干燥后呈粉状。  

2.2.4 蒸参提取物 

蒸参提取物用第 2.2.2 节中定义的干制蒸参作为原料，利用水、乙醇或水和

乙醇的混合液提取可溶性成分后经过过滤和浓缩制得。该产品呈深褐色，并具有较

高粘度。产品还可经喷雾或冷冻干燥后呈粉状。  

                         
1 一些国家也将人参视为一种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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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形态 

产品可以各种形态呈现，前提是符合本标准所有相关要求，并在标签上对产品

做充分描述，避免给消费者造成混乱或误导。  

3. 基本成分和质量指标  

3.1 成分 

3.1.1 基本原料 

第 2.1(a)节中定义的人参根。  

3.2 质量标准 

3.2.1 气味、颜色和人参皂苷类型 

人参制品应具备特定人参品种独有的正常气味、颜色、味道和人参皂苷类型 2，

且不含异物。 

3.2.2 化学和物理性状 

3.2.2.1 干制人参和干制蒸参  

(a) 水分：不超过14.0%（粉状：不超过9.0%）。 

(b) 灰分：不超过6.0%。 

(c) 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不少于20毫克/克3。 

(d) 人参皂苷Rb1：需做定性鉴别。  

此外，如果产品为亚洲参制品，也应对人参皂苷 Rf 做定性鉴别。  

3.2.2.2 人参提取物和蒸参提取物  

3.2.2.2.1 人参提取物（液态）  

(a) 固形物：不少于60.0%。 

(b) 非水溶性固形物：不超过3.0%。 

(c) 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不少于40毫克/克3。 

(d) 人参皂苷Rb1：需做定性鉴别。  

此外，如果产品为亚洲参制品，也应对人参皂苷 Rf 做定性鉴别。  

                         
2  人参的特有成分是一种皂苷类混合物，常被称为人参皂苷，已知人参皂苷有 30 多种。人参皂苷 Rb1，

或人参皂苷 Rf，是最常见的人参皂苷类型。人参皂苷 Rb1，在所有人参品种中均大量存在，而人参皂苷

Rf 则主要存在于亚洲参中。  

3  指粗皂苷含量。  



4 CODEX STAN 321-2015 

 

3.2.2.2.2 人参提取物（粉状）  

(a) 水分：不超过8.0%。 

(b) 非可溶性固形物：不超过3.0%。 

(c) 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不少于60毫克/克3。 

(d) 人参皂苷Rb1：需做定性鉴别。  

此外，如果产品为亚洲参制品，也应对人参皂苷 Rf 做定性鉴别。  

3.3 缺陷定义 

以下缺陷适用于干制人参和干制蒸参。  

(a) 虫蛀人参：肉眼可见遭虫蛀或含有死虫的人参。  

(b) 发霉人参：肉眼可见遭霉菌感染的人参。  

3.4 “缺陷产品”分级  

不符合第 3.2 节和 3.3 节中提出的一种或多种适用质量要求的包装物应被视为

“缺陷产品”。 

3.5 批量验收 

当一批产品中所含有第 3.4 节定义的“缺陷产品”数量不超过合格质量水平

（AQL）为 6.5 的适当抽样计划的容许数量（c），该批产品就被视为符合第 3.2 节

和 3.3 节中的适用质量要求。  

4. 食品添加剂 

本标准涵盖的产品不允许使用添加剂。  

5. 污染物 

5.1 本标准涵盖的产品应符合《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ODEX/STAN 

193-1995）中对最高限量的规定。  

5.2 本标准涵盖的产品应符合食品法典委员会对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6. 卫生 

6.1 建议在加工和处理本标准条款涵盖的产品时，应遵照《食品卫生通用原则》

（CAC/RCP 1-1969）相关章节以及其它相关法典文本，如卫生操作规范和操作规范。 

6.2 产品应符合《食品微生物指标制定和应用的原则》（CAC/GL 21-1997）中有关微生物

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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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签 

本标准涵盖的产品的标签应遵循《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ODEX STAN 1-

1985）。必要时，任何保健声明应遵循《营养和保健声明使用原则》（CAC/GL 23-1997）。 

此外，以下具体条款同样适用：  

7.1 产品名称 

7.1.1 第 2.2.1 节、第 2.2.2 节、第 2.2.3 节和第 2.2.4 节定义的产品名称应分别为“干制

人参”、“干制蒸参”、“人参提取物”和“蒸参提取物”。用亚洲参生产的产品可取

名为“白参”、“红参”、“白参提取物”和“红参提取物”。 

7.1.2 产品形态应在标签上和产品名称合并标注，或靠近产品名称标注，以免给消费者

造成误导或混乱。  

7.2 人参品种名称 

所有人参制品均应在标签上标注所使用原料的学名或俗名。人参品种的俗名应

遵循产品消费国的法律和习俗，不得误导消费者。  

7.3 原产国 

如果产品和/或原材料的原产国不予标注可能会误导或欺骗消费者，则应标注

原产国。 

7.4 非零售包装物的标签  

非零售包装物的相关信息应标注在包装物上或出现在随行文件资料上，但产品

名称、批号和生产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保存说明等信息则应显示

在包装物上。批号和生产商、包装商或分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也可用识别标志替代，

前提是这一标志在随行文件资料上清晰可见。  

7.5 可选标签 

产品可采用一个明确标志说明产品并非药用，其中包括人参制品销售所在国

规定的其它标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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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析和抽样方法 

8.1 分析方法 

条 款 方 法 原 理 类别 

水分 

AOAC 925.45 B（干制人参） 

取样量：2 克 

AOAC 925.45 D（人参提取物） 

取样量：1.5 克 

（与 20 克海沙混合） 

重量测定法 I 

固形物 

AOAC 925.45 B（干制人参）–  

从 100%中减去水分含量来计算  

取样量：2 克 

AOAC 925.45 D（人参提取物）– 

从 100%中减去水分含量来计算  

取样量：1.5 克 

（与 20 克海沙混合） 

计算 I 

灰分 
AOAC 923.03 

AACC Intl 08-01.01 
重量测定法 I 

非水溶性固形物  见附件 I 重量测定法 I 

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  见附件 II 重量测定法 I 

人参皂苷 Rb1 和 Rf 

的测定 
见附件 III 

薄层色谱法

或高效液 

相色谱法 

IV 

参考文献 

1. 水分测定标准操作流程（附后）  

2. 灰分测定标准操作流程（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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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测定非水溶性固形物含量 

1. 应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分析人参提取物（液态和粉状）。  

2. 原理 

将样品溶于蒸馏水，做离心分离处理。去除上层清液，对剩余固形物做沉淀和

干燥处理。其重量即为非水溶性固形物含量。  

3. 设备和仪器 

3.1 离心机（温度可控）  

3.2 离心管 

3.3 浆液分离管或微量移液器  

3.4 带有温控器的烘箱（±1℃温控） 

3.5 电子天平（最小称量值 0.1 毫克） 

3.6 干燥器（硅胶）  

3.7 各类钳子 

4. 实验流程 

4.1 将离心管放入烘箱，在 105℃温度下干燥 3 小时。干燥后，将离心管放入干燥器中，

在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随后记录重量。  

4.2 重复步骤 4.1，直至获取离心管的恒重。但注意，干燥时间应为 1-2 小时。 

4.3 精确称取约 1 克样品，放入已知恒重的离心管4。 

4.4 在装有样品的离心管内加入 15 毫升蒸馏水，使样品溶解。  

4.5 室温下，将试管在 1,000×g5速度下离心 15 分钟，随后立即使用一个浆液分离管去除

上层清液，同时避免触及分离出的沉淀物。上层清液不一定完全去除，因为需要

保留少量上层清液，防止悬浮固形物流失。  

4.6 让固形物留在离心管中，重复步骤 4.4 和 4.5 两次。 

4.7 将装有残留样品的离心管放入烘箱，在 105℃温度下干燥 5 小时。 

                         
4  恒重指先后测得的重量中的较小值，该重量与前一次测得的重量之间的差小于 2 毫克。  

5   g = G
𝑀

𝑅2
，（g：重力加速度，G：重力常数，R：半径，M：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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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干燥后，将离心管放入干燥器中，在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随后称重。  

4.9 重复步骤 4.7 和 4.8，直至获得装有样品的离心管的恒重。但注意，干燥时间应为

1-2 小时。 

4.10 非水溶性固形物含量计算如下：  

非水溶性固形物含量  (%) = 
W1−𝑊0

𝑆
× 100 

W0：离心管重量（克） 

W1：装有干燥后固形物的离心管的重量（克）  

S：样品重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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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测定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 

1. 应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分析干制人参和人参提取物（液态和粉状）。  

2. 原理 

利用二乙醚和蒸馏水去除非极性脂质和碳水化合物后，利用水饱和正丁醇作为

溶剂，从人参制品中提取粗皂苷。  

3. 设备和仪器 

3.1 分液漏斗（250 毫升） 

3.2 圆形平底烧瓶（200-300 毫升） 

3.3 锥形瓶（200-300 毫升） 

3.4 标准筛网（80 目） 

3.5 滤纸（2 号） 

3.6 玻璃漏斗 

3.7 漏斗振荡器 

3.8 旋转蒸发器 

3.9 恒温水浴槽 

3.10 电子天平（最小称量值 0.1 毫克） 

3.11 带有温控器的烘箱（±1℃温控） 

3.12 干燥器（硅胶）  

3.13 研磨机 

3.14 各类钳子 

4. 试剂 

4.1 正丁醇（高纯级以上) 

4.2 二乙醚（高纯级以上） 

4.3 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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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饱和正丁醇溶液的配制 

5.1 将正丁醇和蒸馏水按 70:30 的比例混合。  

5.2 充分摇晃混合液，然后静置，使上层（水饱和正丁醇）和下层（水）完全分离。  

5.3 实现完全分离后，将水饱和正丁醇层储存于一个容器中，盖上盖子，以备后用。  

6. 样品预处理 

用研磨机将干制人参样品磨成粉末，并用 80 目筛网筛过，备用。人参提取液

无需处理，可直接用于实验。  

7. 干制人参实验流程  

7.1 精确称取约 5 克样品，随后放入一个圆形平底烧瓶（A）。接下来，加入 50 毫升水

饱和正丁醇溶液。放入恒温水浴槽中，在 75-80℃温度下进行 1 小时的回流提取，

随后静置 30 分钟。 

7.2 将通过步骤 7.1 制得的溶液经过滤纸过滤后，倒入一个分液漏斗中。  

7.3 对圆形平底烧瓶(A)中的固形物残留部分重复步骤 7.1 和 7.2 两次。 

7.4 将 50 毫升蒸馏水加入通过步骤 7.2 和 7.3 制得的混合溶液中，随后用漏斗振荡器

摇晃溶液（约 15 分钟）。接下来静置漏斗，直至上层（水保护正丁醇）和下层（水）

完全分离。 

7.5 将上层（水饱和正丁醇）倒入事先已称重的平底烧瓶（B），让样品真空浓缩和干燥

（60%），直至完全去除液体。  

7.6 将 50 毫升二乙醚加入装有沉淀物的圆形平底烧瓶 (B)，再次将样品放入恒温水浴

槽中在 46℃温度下回流 30 分钟。 

7.7 用滤纸过滤平底烧瓶(B)中的样品，去除二乙醚，随后将滤纸上的沉淀物溶于甲醇，

收集于一个平底烧瓶(B)中。 

7.8 对圆形平底烧瓶(B)中的内容物进行浓缩，直至二乙醚和甲醇的气味完全消失。  

7.9 随后将圆形平底烧瓶 (B)放入烘箱，在 105℃温度下干燥 1 小时，在在室温下放入

干燥器静置 1 小时，最后称重。  

7.10 干制人参中的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含量计算如下：  

水保和正丁醇提取物（毫克/克）= 
W1−W0

S
 

W0：烧瓶重量（毫克）  

W1：浓缩和干燥后烧瓶重量（毫克）  

S：样品重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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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参提取物实验流程  

8.1 精确称取约 2 克样品放入一个锥形烧瓶，加入 60 毫升蒸馏水使样品溶解，随后

倒入一个分液漏斗（A）。 

8.2 加入 60 毫升二乙醚，摇晃漏斗数次，随后打开瓶塞放气。重复步骤 8.2 两到三次。  

8.3 用漏斗振荡器充分摇晃分液漏斗（约 15 分钟），随后静置，直至上层（二乙醚）和

下层（水）完全分离。  

8.4 将下层液体（水）倒入另一个分液漏斗（B），加入 60 毫升水饱和正丁醇溶液，在

与步骤 8.3 同样的条件下摇晃漏斗，静置至两层完全分离。收集上层液体（水饱和

正丁醇）（从分界面以上收集），并倒入另一个烧瓶。  

* 此时，下层液体（水）在接下来的两个分离阶段被视为乳剂层，但在最后分离阶

段则非如此。 

8.5 对分液漏斗(B)中残留的下层液体（水）重复步骤 8.4 两次。在最后分离阶段，打开

分液漏斗出口，缓慢去除上层清液，包括乳剂，仅保留上层。  

8.6 将通过步骤 8.4 至 8.6 制得的溶液（从每个分离阶段得到的上层清液）收集到分液

漏斗（B）中，键入 50 毫升蒸馏水，在（c）中描述的同样条件下摇晃漏斗。接下

来静置，直至上层（正丁醇）和下层（水）完全分离。  

8.7 将上层清液（正丁醇）倒入事先已称重的平底烧瓶，真空浓缩（60℃）至完全去除

液体。 

8.8 将平底烧瓶放入烘箱，在 105℃温度下干燥 1 小时，随后在室温下放入干燥器，

静置 1 小时，最后称重。  

8.9 采用与步骤 7.10 同样的方法计算出人参提取物中的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含量。  

  



12 CODEX STAN 321-2015 

 

附件 III 

鉴别人参皂苷 Rb1 和 Rf 

人参制品中的人参皂苷可用薄层色谱法（TLC）或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鉴别。 

1. 样品溶液的配制 

将按照附件 II 测定水饱和正丁醇提取物所用方法制得的经干燥的提取物完全

溶解于 10 毫升甲醇中，随后用 0.45 微米膜过滤器过滤。  

2. 标准溶液的配制 

将人参皂苷 Rb1 和 Rf 参照物溶于浓度为 0.2%的甲醇中，随后用 0.45 微米膜

过滤器过滤。 

3. 鉴别 

3.1 薄层色谱法（TLC）  

3.1.1 展开剂的配制 

(a) 将正丁醇:醋酸乙酯:水按50:10:40的比例（A）或氯仿:甲醇:水按65:35:10的

比例（B）在分液漏斗中混合。  

(b) 充分摇晃漏斗，随后静置，直至溶剂完全分离。  

(c) 在使用溶剂（A）作为展开剂时，仅收集上层，而使用溶剂（B）作为展开

剂时，仅收集下层，备用。在分离时，注意从分界面以上（A）或以下（B）

收集溶剂，随后储存，以提高展开剂的纯度。  

3.1.2 展开室 

(a) 使用带盖展开室（展开室用甘油等完全密封）。  

(b) 将滤纸贴于展开室内部各侧面和背面，用展开剂浸透。  

(c) 将展开剂缓慢倒入展开室（高度约为室高的一半，直至薄层色谱板起始线）。 

(d) 盖上盖子静置，直至展开箱内侧完全浸透（30分钟）。  

3.1.3 薄层色谱板的制作  

(a) 薄层色谱板切成大小合适的小块，长度大于10厘米，宽度足以容纳鉴定

人参皂苷所需样品的数量。  

(b) 将板放入清洁的烘箱中，在110℃温度下干燥10-15分钟，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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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离薄层色谱板底端1厘米处画一条线（起始线），并标出点样点。接下来

在离起始线8厘米整的地方画一条线（结束线）。  

3.1.4 薄层色谱鉴别 

(a) 将5微升人参皂苷参照物和按上文方法配制的样品溶液滴于薄层板上 ，

同时用吹风机吹干。要小心地将5微升样品分几滴滴到板上 ， 避免破坏

薄层板上的硅胶，不能采用一次滴完的方式。  

(b) 完成点样后，用吹风机吹干薄层板。  

(c) 将薄层板放入展开室，起始线位于下方，使样品展开。  

(d) 当展开剂到达结束线时，将薄层板取出，用吹风机吹干。  

(e) 将10%浓度的硫酸溶液均匀喷洒于薄层板上。  

(f) 将薄层板放入烘箱，在110℃温度下干燥5-10分钟，使颜色显现。  

(g) 将样品中分离出的物质的Rf值和颜色与人参皂苷参照物相比较，以鉴别

人参制品中的相关人参皂苷。  

Rf = 
样品溶液移动距离

展开剂移动距离
 

3.2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在以下条件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按上文方法配制的样品溶液和人参皂苷

参照物溶液进行分析。将样品溶液中人参皂苷的保留时间与人参皂苷参照物的色谱

峰相比较，就能鉴别出样品溶液中的人参皂苷。  

<操作条件> 

(a) 色谱柱：ODS柱 

(b) 检测器：紫外检测器（203 nm）或蒸发光散射检测器（ELSD） 

(c) 洗提液 

- 紫外检测器：乙腈:水（30:70，v/v） 

-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乙腈:水:异丙醇（94.9:5.0:0.1，v/v/v） 

(d) 流速：1.0~2.0毫升/分钟 

※  分析条件可依据实验室条件做相应调整，但色谱中的 Rb1 和 Rf 色谱峰不应

出现在保留时间的最初 5 分钟，也不应出现在最后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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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水分测定标准操作流程 

1. 应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分析干制人参和人参提取液。  

2. 原理 

假设水分为食品中唯一的挥发性物质。当食品中的水分蒸发压力随加热增加时，

周围的压力则相对减少。食品样品中的水分会在 105℃温度下加热时完全蒸发，

但不会造成任何化学变化。  

3. 设备和仪器 

3.1 带盖称量瓶 

3.2 玻璃棒（以 45°角度插入装有 20 克海盐的称量瓶时，应至少露出海盐 1.5 厘米）。 

3.3 带有温控器的烘箱（±1℃温控） 

3.4 电子天平（最小称量值 0.1 毫克） 

3.5 海盐（20-35 目） 

3.6 干燥器（硅胶）  

3.7 研磨机 

3.8 各类钳子 

4. 样品预处理 

用研磨机将干制人参样品研磨成实验所用的约 3 毫米大小颗粒。人参提取物

无需处理，可直接用于实验。  

5. 实验流程 – 干制人参和人参提取物（粉状）  

5.1 将一个称量瓶和一个盖子分开放入一个烘箱，在 105℃温度上干燥 5 小时。随后将

称量瓶盖紧盖子，放入一个干燥器，在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随后称重。  

5.2 重复步骤 5.1，直至获取瓶和盖的恒重。但注意，干燥时间应为 1-2 小时。 

5.3 精确称取约 2 克样品，放入已知恒重的称量瓶。  

5.4 将装有样品的称量瓶放入烘箱，在 105℃温度下干燥 3 小时。瓶盖微开，便于称量

瓶中的样品干燥。  

5.5 将称量瓶盖紧盖子放入干燥器，在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随后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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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重复步骤 5.4 和 5.5，直至获得装有样品称量瓶的恒重。但注意，干燥时间应为

1-2 小时。 

5.7 水分含量计算如下： 

样品水分含量（%）= 
𝑆−(𝑊1−𝑊0)

𝑆
× 100 

W0：称量瓶重量（克） 

W1：装有干燥后样品的称量瓶的重量（克）  

S：样品重量（克） 

6. 实验流程 – 人参提取物（液态） 

6.1 将装有 20 克海盐和一个玻璃棒的称量瓶放入烘箱，在 105℃温度下干燥 5 小时。 

6.2 将干燥后的称量瓶放入干燥器，在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随后称重。  

6.3 重复步骤 6.1 和 6.2，直至获取装有海盐及玻璃棒的称量瓶的恒重。但注意，干燥

时间应为 1-2 小时。 

6.4 精确称取约 1.5 克样品，放入已知恒重的称量瓶。随后用玻璃棒将样品与海盐充分

搅拌后，将混合物均匀铺在称量瓶瓶壁表面。  

6.5 后续分析步骤和计算方法与第 5 节步骤 5.4 和 5.5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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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2 

灰分测定标准操作流程 

1. 应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分析干制人参样品。  

2. 原理 

将样品放入用于灰分分析的一个容器（坩埚），在 525-600℃温度下灼烧，

以去除有机物质。残留样品的矿物质总重量即为灰分。  

3. 设备和仪器 

3.1 带盖瓷坩埚 

3.2 电热盘 

3.3 带有温控器的电炉（±1℃温控） 

3.4 电子天平（最小称量值 0.1 毫克） 

3.5 干燥器（硅胶）  

3.6 研磨机 

3.7 各类钳子 

4. 样品预处理 

用研磨机将干制人参样品研磨成实验所用的约 3 毫米大小颗粒。 

5. 实验流程 

5.1 将一个洁净的瓷坩埚放入电炉，在 550℃温度下加热 3 小时。随后在室温下静置

1 小时，最后称重。 

5.2 重复步骤 5.1，直至获取恒重。但注意，灰化时间应为 1-2 小时。 

5.3 精确称取约 3 克样品，放入已知恒重的瓷坩埚。  

5.4 将装有样品的瓷坩埚放入电炉，在 550℃温度下加热已盖上盖的坩埚，直至样品

灰化，形成白色或亮灰色白灰。  

5.5 灰化完成后，将装有样品的瓷坩埚放入干燥器，在室温下静置 1 小时，随后称重。 

5.6 重复步骤 5.4 和 5.5，直至获取装有样品的坩埚的恒重。但注意，灰化时间应为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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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灰分含量计算如下：  

样品灰分含量  (%) = 
(𝑊2−𝑊1)

𝑆
× 100 

W1：灰化前瓷坩埚的重量（克） 

W2：灰化后瓷坩埚的重量（克） 

S：样品重量（克） 

 

 


